ERBEBYIEREST
114# B3y §F 3 % 14438
A 1k
A RPAERE
LE R

HFIFEE Y At T

E
5;‘3" °

SRR T A f 4R -
®d

fe EEI BRI L ElN SR L

FF R RBFREG(T R REGDFEETF P~ o x
(22857 T2 -F o BBw L (- )F AR @
AiEDABAZZRETA ML L (Z)FBRA R EER
A AN 4‘ﬁﬁ,?ﬁﬁﬁ§%aiiﬂ’iﬁk%rﬁ
EES(Z)EBRAGERE T B F0d A 3 DH o &5
%mgguéﬁ?zmm’ﬁﬁﬂﬁﬂéﬁﬁﬁm@%v&
BAMARERIRZEFEL > YR ESFL6ET P T I
73 A

R THEFERRE D A
2 Hi B ixA > 17 Lﬁﬁvrﬂpzl‘/\%%fFL /F%%’;%'*%ZE
PAAAERE RN BAELER R R O 2 RES
W/%%L?i*;%—’ ,ﬂr% % 7 % 82i1F T LF P oo F 1;1712»/\ E A
%‘)@.T%ﬁ%‘)iﬁﬁ_—‘iﬁ BRETT » A3 Rp L 8m4 EZ{ 428
o F UAERBT R RE 2 foiéﬁéiﬁﬁiﬁr o & LB
B R OISO R M ER AR £ 2 2
—L'E'L y jvJ.;’e ,—/\fF‘jz.A éj—g -E/EﬂliZ“ f"::‘,'l'l' ~ 1 T%—L;PY/Q ’ j&)ﬁi}.
BRI BB L
]ﬁ-t‘\:"/fl}m\!}%ﬁ }37 PR 2 A 0 E AT 1B B ?"fgiTZ'/\
L%\EF ’ &Pi,ﬂ ]F, ]L,.]/;l%ﬁd %("J 'F'ZZ‘/\T%“; %ngy = \] y 1Y
% E—P ]F'Zg'/ﬁ /:‘—\F)#

2

‘\‘_q_

1%
;7-.\\
-ﬁ
T
Tk
=
_F:
'ﬂm\l
PN
9

E]
lINr



ClE A A WI4E3 Y 13p D FHRAFE 7 AR
RargE2 AR SRARNI4ERT P EIF 519652
o3 ]14# 42 28p AfEF > 2 0 B At P T R S
B oo X B Aat114£107 2P f_ﬁu;‘w;,a 5 T A g
B A 148 B 2 F $53505 F 2kl 0 Eifit]
144%7 20P & Bt 2 T 0 R R EHF190E S ER

T oG FRPERI ARAEFTEA DHEL 22 E
e LR Eh o n B HEA Y WEe %#ﬁfﬁ@

7R e 10 P 21142107 22p ER £ 7
%Fg%%4amw F’¥wﬁfxﬂﬁgﬁgﬁ%%ﬁ
RS 3 o
(=) ;%—4” ;%—Tpii,%—ﬂ’_xp’%ﬁ* I‘ﬁ%e" E3112#1°% 2113
ETY kD el > L0 mg % (< § )30, 000
o 113&8 ACJEE Rk ;"’“*ﬁ(fé D EREE) 0 P #30, 0
00~ %23 A2 EarF *0114847 28B 7 B P RUAL
R KR ERL BT R 3 20 ~ B R
u‘—p 113#7~8" Baspt 1 17> F5 = 2 §H=230,000~ » 2
A A BET BRI EFE AR D o TERPZ
A(ELEZ ) *ROEXF  FMAZ T rRIREP
(REHBIF) e BFT (R EFBT) - AALH(RE
F125-126F )7 i o % Bgb A3t 114E77 28p 91 % A
114870 B2 »ed o pFedt TAAZRENNEY 2
B 5 (TipaTed 5o B § 2’ OO0FOO#005)*
112 21137 > 32¢ B 4 D e d 2 $78 %5k 0 4%
Fe B (R A fRBem £) o B2 L FF0GE F129
F)  BRNETF 42T M8 2 B ﬂ@‘* P F e
o TRIAERF TS ES Y Ar A A ET S LR
EE KR 0 7 #930,0007 0 3 iER ’5?%7* iﬂi-ﬁi&
(P EBR ) I EF AR 2
BHEGFE 1T ~ RONL D242 Jor
I E o e T113£87 54 - WF wpe R > 1 0F



MEEMERELIEP £ 0 0 £30,000% 0 %0 F b g 4
wn 3 GFE H121-122F) - fPis o B4 1158 ]

2P EGRMAL  FIREE A BT KHREARL o wEp 14
E1L A pb PR > SFwd {BRR (B3 RdE) W
114# 117 ~ 127 4z~ $25,000~ % F (5 $449F ) - ¥ &
A ARRIIDEL? 21 P A AR B ¢ B Rpka 1
Zom oo BEZTERDI I A BERLLAKETZ LD O Tp g
Sl 0 2 AE G2 A ,ﬁ%mé%ﬁ@ g hea
21 0E o d BI D = E2F 0% %510
B o q*uﬂmaﬂ: g r o 2 mﬁ'ﬁ'ﬁ“ EI, 3B
AFEfe & B imfl e e RR1FHF > %
B g KD > IR € A2 OOOmf’a T~ 0 AT
Mgz ¢ KR 142> 30,000~ > 3 ¢ 7 ciEix
(7% %515-516F ) -

()ﬁaﬁ» Wi réwb%ﬁmzwz»# L
112411’J 1137 KE D qepF1 > @
EE e ER o m2H W e > TR IHE
= 3 9z~ 30,000~ 2 ;.LB%‘«%_P’—J* By UL S R R E PN
TREW %'Mfm? AL AT ¢ R 1 PR B
Prg kD > E 1 g5 M2 0007 LD o r o HArfLE %
A1 4c»30,000% ¢ & A%’xiﬁ)—z;;téu@zﬁgg o it ﬂ“
KRS ERIITHEE Y WY 4 EF 22,0007 0 B¢

pl13#8% 4= ¢ % ﬁll/?r’;%ﬁ—SO ooom,uﬁgs%ﬁ%ﬂ,

AR ameER E orsefi T £730, 0

1 +5F NH p113#8" 422 = ¥ F 2t

5 530,000 0 #rR32,000% > FF A& IR B

FHREH B R T~ 25

[

:,§

() g3 4 >0 109£12% 22p F 2 27k A B RGN 27 (T
s R BRI i i g ci\l}iﬂﬂzz»ﬁi 5 T AR
ed o 1 fFp F A T3ty X HAN112ET 260 B2 2
L SRS, 22}9<T7f?-r1?4ﬁ~)'3"‘§3 2o Rl

=R



éai“ﬂliﬁﬁi PETRELEF AP (THEBESP), 02
TR F S TIRIEZ M ] A
AEFRGRES(FEFIBITIR)HET o Bt FAM

()

ﬁ:ﬁ@ﬁé%ﬁﬁ;%éiﬁﬁﬁ,&ﬂjL%g%,&
Wt %ggﬁﬁﬁ’j@%g%,?ﬁﬁﬂﬁﬁﬁk%%
13:5%“;%? NFA S EAEERAARFE P10 G
AP E R RRE FRERET AR d R 2
REF R GEe R ERRRP RN d B EARF
BPHERBEFCHS FOI6F ) o @ ik Bg 4 ik > B AL

¢ RRYPEF(TII3EE? 2107 )z 50 ~ {5 » T E I ik

2 BALzAE TR E R AR ARE D
it lmERIGLIZIEE @ J'Z—F—!*v':‘IOQﬁIZ— 22p %1
12#7%26p 2 & %3 > ?‘ai\"% P2 PRAZE =2 1 (Fp % 97
RIE p L e 2# B 2 e (112432 27
1) REF VG NRE SPEIIRE e i arv;t;a
AT = Bt &’zrﬁﬁjﬁg%’ %ﬁ'?bﬂ Mo WLHEKE

T RESFLHET zmo
000~ - M“1124i i fﬁ%i ?igilh%/ﬂi‘ ’ E?bfit
T-Road Tt FiFX A3 5% (7% %267-273F ) ¥
& o RIES A A B 28 Flﬁ—&dﬂ%ﬁ Ry S
i~ T & R e MR F & ML -
%W’ﬁﬁA%ﬂlﬁ£k%%ﬂ’%fﬁﬁéi%W
FoRIEEFRALZFFHCA P T RAGRTE A
AR T s THE o F pu%‘Lk”‘“i%%waﬁ

Ve
;__ ’

3
| = —=b

7

¥
Mt > NiERH{ B/ M R B S HAR RIS 2
T BEEGEREER P ’;’%éﬁ—&w:a RN =
FarA BB A a BA iR R pE B
B B o
2o F A ra v oo

v i EN 3| 115 & 2 3 3 p



P L AGRR AR
IR AR Bt R REE B0 R o 0 F R AR IR
) T F ‘753 74 1,500~

¢ ¥ % K 115 & 2 & 3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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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44號
聲  請  人  張芷銨
代  理  人  蘇盈伃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(下稱消債條例)第8條定有明文。又按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(一)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；(二)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、更生或調協，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未履行其條件；(三)債務人經法院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消債條例第46條亦有明定。次按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。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回清算之聲請，消債條例第82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裁准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3月13日提出債權人清冊，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96號受理，於114年4月28日調解不成立，聲請人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算。又聲請人於114年10月2日具狀撤回清算，惟因其前此聲請本院以114年度消債全字第53號為保全處分，經本院於114年7月25日為保全處分之裁定，依消債條例第19條後段規定，非經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，其不得撤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，而其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收受撤回書狀10日內之114年10月22日具狀表示不同意聲請人之撤回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各該卷宗核閱無訛。
　㈡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時陳稱：伊於112年1月至113年7月從事洗車臨時工，平均月薪約新臺幣(下同)30,000元，113年8月起從事網購包裝員(雇主：蕭淑娟)，月薪30,000元等語；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8日詢問時陳稱：伊目前擔任網購包裝員，老闆為蕭宥縈，沒有公司、商號，伊自113年7、8月開始此工作，薪資每月固定30,000元，之前是在高雄市鹽埕區之車行仲介伊到府洗車，所得報酬三二分(伊分得二)，大約做5年等語，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(調卷第8-9頁)、收入切結書(調卷第53頁)、調查筆錄(調卷第125-126頁)可佐。又聲請人於114年7月28日提出李志達於114年7月出具之切結書，內容記載：「本人李志達所經營之洗車行(即泊新洗車行，地址：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)於112年至113年7月間，均會仲介到府洗車之業務給張芷銨，按件計酬(本人收取佣金)，特立此據為憑」等語(清卷第129頁)，並提出蕭宥縈於114年7月出具之在職證明書，內容記載：「張芷銨確實於113年8月起在本人蕭宥縈經營之網拍工作室從事包裝員，月薪30,000元，工作內容需不定時與本人前往國外帶貨(已含機票食宿)，故並無額外津貼，特立此據為憑」等語(清卷第127頁)；又提出更正後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，記載：「113年8月迄今，從事網購包裝員，工作內容會隨雇主至澳門拿貨，月薪30,000元，除月薪外，無其他收入」等語(清卷第121-122頁)。嗣後，聲請人於115年1月2日具狀陳稱：因代購雇主蕭宥縈暫時休息，故伊自於114年11月起代購工作暫停，並回去兼職洗車(雇主李志達)，於114年11月、12月收入約25,000元等語(清卷第449頁)。另聲請人於本院115年1月21日調查程序陳稱：伊於從事代購工作之前，係從事洗車工作，伊先前與現在從事之洗車工作內容均相同，李志達係抽成之人，其係洗車場老闆，會介紹外面之工作給伊，由伊到府洗車，而由其抽成等語(清卷第515頁)。就本院詢問聲請人所從事之洗車與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是否重疊乙節，聲請人陳稱：於伊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放假時會從事洗車，大概1個月會多出2,000元洗車收入，伊所陳報之包裝員工收入30,000元，有包含放假洗車之收入等語(清卷第515-516頁)。
　㈢觀之聲請人歷次陳述與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，可見其先稱112年1月至113年7月從事洗車臨時工，而自113年8月至10月從事網購包裝員，無其他收入，並提出蕭宥縈出具之包裝員每月收入30,000元之在職證明書，則依其所述，二工作收入並無重疊。惟聲請人嗣後陳稱於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放假時會從事洗車，每月約多出2,000元洗車收入，其所稱包裝員工收入30,000元已包含放假洗車之收入等語。依上，其於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每月既另有洗車收入2,000元，則係其陳稱自113年8月起包裝員工作「月薪30,000元，除月薪外，無其他收入」及蕭宥縈出具在職證明書所記載之「月薪30,000元」等語，即有矛盾，則其自113年8月起之每月固定收入，究為30,000元，抑或32,000元，實有疑義，難認其已據實陳述其真實收入情形。
　㈣聲請人於109年12月22日簽立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全球人壽)保險要保書時，記載其服務單位為「柏鑫精緻洗車」，工作內容為「會計」；又其於112年7月26日簽立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灣人壽)保險要保書時，則記載服務單位為「優駕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優駕公司)」，工作內容為「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」等情，有全球人壽、台灣人壽保險要保書(清卷第351、79頁)附卷可考。聲請人固陳稱：柏鑫精緻洗車係李志達之洗車行，伊沒有任職會計，伊僅係在李志達處洗車，上面寫會計，可能係因伊有幫忙結帳收錢；優駕公司部分，伊實際上未在優駕公司工作，僅係因該公司常常有車要洗，李志達派伊前往該處洗車；要保書之內容可能係伊向保險業務員說明伊之情況，由保險業務員幫伊填寫等語(清卷第516頁)。而依聲請人所述，其陳稱於從事包裝員期間(即113年8月至10月)之前、後，所擔任到府洗車之雇主均為李志達，工作內容亦相同，其固稱未在優駕公司工作，惟若雇主均為李志達，何以其於109年12月22日及112年7月26日之要保書，記載不同之服務單位及工作內容？則其自稱於聲請前2年間從事洗車臨時工(即112年3月至7月)，是否有另有於優駕公司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，即非無疑?其次，聲請人雖陳稱蕭宥縈非其親友，僅為其從事包裝員工作之雇主等語，惟蕭宥縈名下有優駕公司之投資2,000,000元，且於112年有申報優駕公司之營利所得等情，有財稅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(清卷第267-273頁)在卷可憑，則聲請人就其於聲請前2年間是否曾在優駕公司任職，而有所收入乙節，亦難謂已向本院據實為陳述。
　㈤綜上所述，聲請人就其工作及收入狀況，未能據實向本院陳報，致本院無法採認其真實清償能力，亦無從認定其於本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。因認聲請人有到場未為真實陳述，或拒絕提供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更狀況報告之情事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，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，有違債務人聲請清算之協力義務，而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則其聲請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翔彬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44號

聲  請  人  張芷銨

代  理  人  蘇盈伃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

    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

  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(下稱消債條例)第8條定有明文。又按

    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(一)債務人曾依

    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；(二)債務人曾經法院

    認可和解、更生或調協，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未履行其

    條件；(三)債務人經法院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

    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

    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消債條例第46條亦有明定。次按

    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

    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

    內財產變動之狀況。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

    回清算之聲請，消債條例第82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

    裁准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

    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

    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

    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

    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

    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

    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

    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3月13日提出債權人清冊，向本院聲請

    債務清理之調解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96號受理

    ，於114年4月28日調解不成立，聲請人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

    算。又聲請人於114年10月2日具狀撤回清算，惟因其前此聲

    請本院以114年度消債全字第53號為保全處分，經本院於114

    年7月25日為保全處分之裁定，依消債條例第19條後段規定

    ，非經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，其不得撤

    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，而其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

    限公司於收受撤回書狀10日內之114年10月22日具狀表示不

    同意聲請人之撤回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各該卷宗核閱

    無訛。

　㈡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時陳稱：伊於112年1月至113年

    7月從事洗車臨時工，平均月薪約新臺幣(下同)30,000元，1

    13年8月起從事網購包裝員(雇主：蕭淑娟)，月薪30,000元

    等語；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8日詢問時陳稱：伊目

    前擔任網購包裝員，老闆為蕭宥縈，沒有公司、商號，伊自

    113年7、8月開始此工作，薪資每月固定30,000元，之前是

    在高雄市鹽埕區之車行仲介伊到府洗車，所得報酬三二分(

    伊分得二)，大約做5年等語，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(調

    卷第8-9頁)、收入切結書(調卷第53頁)、調查筆錄(調卷第1

    25-126頁)可佐。又聲請人於114年7月28日提出李志達於114

    年7月出具之切結書，內容記載：「本人李志達所經營之洗

    車行(即泊新洗車行，地址：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)於112年

    至113年7月間，均會仲介到府洗車之業務給張芷銨，按件計

    酬(本人收取佣金)，特立此據為憑」等語(清卷第129頁)，

    並提出蕭宥縈於114年7月出具之在職證明書，內容記載：「

    張芷銨確實於113年8月起在本人蕭宥縈經營之網拍工作室從

    事包裝員，月薪30,000元，工作內容需不定時與本人前往國

    外帶貨(已含機票食宿)，故並無額外津貼，特立此據為憑」

    等語(清卷第127頁)；又提出更正後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

    書，記載：「113年8月迄今，從事網購包裝員，工作內容會

    隨雇主至澳門拿貨，月薪30,000元，除月薪外，無其他收入

    」等語(清卷第121-122頁)。嗣後，聲請人於115年1月2日具

    狀陳稱：因代購雇主蕭宥縈暫時休息，故伊自於114年11月

    起代購工作暫停，並回去兼職洗車(雇主李志達)，於114年1

    1月、12月收入約25,000元等語(清卷第449頁)。另聲請人於

    本院115年1月21日調查程序陳稱：伊於從事代購工作之前，

    係從事洗車工作，伊先前與現在從事之洗車工作內容均相同

    ，李志達係抽成之人，其係洗車場老闆，會介紹外面之工作

    給伊，由伊到府洗車，而由其抽成等語(清卷第515頁)。就

    本院詢問聲請人所從事之洗車與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是否重疊

    乙節，聲請人陳稱：於伊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放假時會從

    事洗車，大概1個月會多出2,000元洗車收入，伊所陳報之包

    裝員工收入30,000元，有包含放假洗車之收入等語(清卷第5

    15-516頁)。

　㈢觀之聲請人歷次陳述與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，可見其先稱1

    12年1月至113年7月從事洗車臨時工，而自113年8月至10月

    從事網購包裝員，無其他收入，並提出蕭宥縈出具之包裝員

    每月收入30,000元之在職證明書，則依其所述，二工作收入

    並無重疊。惟聲請人嗣後陳稱於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放假

    時會從事洗車，每月約多出2,000元洗車收入，其所稱包裝

    員工收入30,000元已包含放假洗車之收入等語。依上，其於

    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每月既另有洗車收入2,000元，則係其

    陳稱自113年8月起包裝員工作「月薪30,000元，除月薪外，

    無其他收入」及蕭宥縈出具在職證明書所記載之「月薪30,0

    00元」等語，即有矛盾，則其自113年8月起之每月固定收入

    ，究為30,000元，抑或32,000元，實有疑義，難認其已據實

    陳述其真實收入情形。

　㈣聲請人於109年12月22日簽立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

    稱全球人壽)保險要保書時，記載其服務單位為「柏鑫精緻

    洗車」，工作內容為「會計」；又其於112年7月26日簽立台

    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灣人壽)保險要保書時，則

    記載服務單位為「優駕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優駕公司)」，工

    作內容為「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」等情，有全球人壽、台灣

    人壽保險要保書(清卷第351、79頁)附卷可考。聲請人固陳

    稱：柏鑫精緻洗車係李志達之洗車行，伊沒有任職會計，伊

    僅係在李志達處洗車，上面寫會計，可能係因伊有幫忙結帳

    收錢；優駕公司部分，伊實際上未在優駕公司工作，僅係因

    該公司常常有車要洗，李志達派伊前往該處洗車；要保書之

    內容可能係伊向保險業務員說明伊之情況，由保險業務員幫

    伊填寫等語(清卷第516頁)。而依聲請人所述，其陳稱於從

    事包裝員期間(即113年8月至10月)之前、後，所擔任到府洗

    車之雇主均為李志達，工作內容亦相同，其固稱未在優駕公

    司工作，惟若雇主均為李志達，何以其於109年12月22日及1

    12年7月26日之要保書，記載不同之服務單位及工作內容？

    則其自稱於聲請前2年間從事洗車臨時工(即112年3月至7月)

    ，是否有另有於優駕公司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，即非無疑?

    其次，聲請人雖陳稱蕭宥縈非其親友，僅為其從事包裝員工

    作之雇主等語，惟蕭宥縈名下有優駕公司之投資2,000,000

    元，且於112年有申報優駕公司之營利所得等情，有財稅T-R

    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(清卷第267-273頁)在卷可憑，則

    聲請人就其於聲請前2年間是否曾在優駕公司任職，而有所

    收入乙節，亦難謂已向本院據實為陳述。

　㈤綜上所述，聲請人就其工作及收入狀況，未能據實向本院陳

    報，致本院無法採認其真實清償能力，亦無從認定其於本件

    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。因認聲請人有到場未為真實

    陳述，或拒絕提供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更狀況報告之情

    事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，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，有違

    債務人聲請清算之協力義務，而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則其聲

    請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翔彬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清字第144號

聲  請  人  張芷銨

代  理  人  蘇盈伃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(下稱消債條例)第8條定有明文。又按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(一)債務人曾依本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；(二)債務人曾經法院認可和解、更生或調協，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未履行其條件；(三)債務人經法院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消債條例第46條亦有明定。次按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。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回清算之聲請，消債條例第82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裁准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3月13日提出債權人清冊，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96號受理，於114年4月28日調解不成立，聲請人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算。又聲請人於114年10月2日具狀撤回清算，惟因其前此聲請本院以114年度消債全字第53號為保全處分，經本院於114年7月25日為保全處分之裁定，依消債條例第19條後段規定，非經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，其不得撤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，而其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收受撤回書狀10日內之114年10月22日具狀表示不同意聲請人之撤回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各該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聲請人於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時陳稱：伊於112年1月至113年7月從事洗車臨時工，平均月薪約新臺幣(下同)30,000元，113年8月起從事網購包裝員(雇主：蕭淑娟)，月薪30,000元等語；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8日詢問時陳稱：伊目前擔任網購包裝員，老闆為蕭宥縈，沒有公司、商號，伊自113年7、8月開始此工作，薪資每月固定30,000元，之前是在高雄市鹽埕區之車行仲介伊到府洗車，所得報酬三二分(伊分得二)，大約做5年等語，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(調卷第8-9頁)、收入切結書(調卷第53頁)、調查筆錄(調卷第125-126頁)可佐。又聲請人於114年7月28日提出李志達於114年7月出具之切結書，內容記載：「本人李志達所經營之洗車行(即泊新洗車行，地址：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)於112年至113年7月間，均會仲介到府洗車之業務給張芷銨，按件計酬(本人收取佣金)，特立此據為憑」等語(清卷第129頁)，並提出蕭宥縈於114年7月出具之在職證明書，內容記載：「張芷銨確實於113年8月起在本人蕭宥縈經營之網拍工作室從事包裝員，月薪30,000元，工作內容需不定時與本人前往國外帶貨(已含機票食宿)，故並無額外津貼，特立此據為憑」等語(清卷第127頁)；又提出更正後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，記載：「113年8月迄今，從事網購包裝員，工作內容會隨雇主至澳門拿貨，月薪30,000元，除月薪外，無其他收入」等語(清卷第121-122頁)。嗣後，聲請人於115年1月2日具狀陳稱：因代購雇主蕭宥縈暫時休息，故伊自於114年11月起代購工作暫停，並回去兼職洗車(雇主李志達)，於114年11月、12月收入約25,000元等語(清卷第449頁)。另聲請人於本院115年1月21日調查程序陳稱：伊於從事代購工作之前，係從事洗車工作，伊先前與現在從事之洗車工作內容均相同，李志達係抽成之人，其係洗車場老闆，會介紹外面之工作給伊，由伊到府洗車，而由其抽成等語(清卷第515頁)。就本院詢問聲請人所從事之洗車與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是否重疊乙節，聲請人陳稱：於伊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放假時會從事洗車，大概1個月會多出2,000元洗車收入，伊所陳報之包裝員工收入30,000元，有包含放假洗車之收入等語(清卷第515-516頁)。

　㈢觀之聲請人歷次陳述與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，可見其先稱112年1月至113年7月從事洗車臨時工，而自113年8月至10月從事網購包裝員，無其他收入，並提出蕭宥縈出具之包裝員每月收入30,000元之在職證明書，則依其所述，二工作收入並無重疊。惟聲請人嗣後陳稱於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，放假時會從事洗車，每月約多出2,000元洗車收入，其所稱包裝員工收入30,000元已包含放假洗車之收入等語。依上，其於從事包裝員工作期間每月既另有洗車收入2,000元，則係其陳稱自113年8月起包裝員工作「月薪30,000元，除月薪外，無其他收入」及蕭宥縈出具在職證明書所記載之「月薪30,000元」等語，即有矛盾，則其自113年8月起之每月固定收入，究為30,000元，抑或32,000元，實有疑義，難認其已據實陳述其真實收入情形。

　㈣聲請人於109年12月22日簽立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全球人壽)保險要保書時，記載其服務單位為「柏鑫精緻洗車」，工作內容為「會計」；又其於112年7月26日簽立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灣人壽)保險要保書時，則記載服務單位為「優駕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優駕公司)」，工作內容為「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」等情，有全球人壽、台灣人壽保險要保書(清卷第351、79頁)附卷可考。聲請人固陳稱：柏鑫精緻洗車係李志達之洗車行，伊沒有任職會計，伊僅係在李志達處洗車，上面寫會計，可能係因伊有幫忙結帳收錢；優駕公司部分，伊實際上未在優駕公司工作，僅係因該公司常常有車要洗，李志達派伊前往該處洗車；要保書之內容可能係伊向保險業務員說明伊之情況，由保險業務員幫伊填寫等語(清卷第516頁)。而依聲請人所述，其陳稱於從事包裝員期間(即113年8月至10月)之前、後，所擔任到府洗車之雇主均為李志達，工作內容亦相同，其固稱未在優駕公司工作，惟若雇主均為李志達，何以其於109年12月22日及112年7月26日之要保書，記載不同之服務單位及工作內容？則其自稱於聲請前2年間從事洗車臨時工(即112年3月至7月)，是否有另有於優駕公司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，即非無疑?其次，聲請人雖陳稱蕭宥縈非其親友，僅為其從事包裝員工作之雇主等語，惟蕭宥縈名下有優駕公司之投資2,000,000元，且於112年有申報優駕公司之營利所得等情，有財稅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(清卷第267-273頁)在卷可憑，則聲請人就其於聲請前2年間是否曾在優駕公司任職，而有所收入乙節，亦難謂已向本院據實為陳述。

　㈤綜上所述，聲請人就其工作及收入狀況，未能據實向本院陳報，致本院無法採認其真實清償能力，亦無從認定其於本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。因認聲請人有到場未為真實陳述，或拒絕提供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更狀況報告之情事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，聲請人所為本件更生聲請，有違債務人聲請清算之協力義務，而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則其聲請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翔彬



